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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11樓

承辦人：蔡翔宇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250

傳真：(02)29601983

電子信箱：AR968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設字第11111398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WQWYXW）

主旨：檢送111年6月9日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
審議會專案小組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1年5月26日新北府城設字第1110987382號開會通

知單續辦。

二、依據「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

點」(下稱作業要點)第5點第1項規定，請申請單位依決議

修正後，於111年6月23日內檢附修正報告書送本府辦理續

審或核備。相關作業規定請依作業要點辦理。未依規定期

限送請都設會審議或本府核備者，將駁回申請，並應重新

提出申請。

三、倘對於審議結果有異議者，申請單位應於會議紀錄文到起7

天內以書面提出說明。

正本：簡委員連貴、胥委員直強、吳委員杰穎、崔委員懋森、許委員晉誌、新北市政府

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(討論案第2案)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(討論案第2案)、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(討

論案第2案)、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(討論案第1案)、林忠慶建築師事務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討論案第1案)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討論案第2案)、賀大行建築師事務

所(討論案第2案)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、新北市

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風室、新北市都市設計及

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、周執行秘書繼祖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(均含

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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